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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茶叶标准化生产综合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低产茶园改造

1 范围

本部分规范了保山市低产茶园改造。

本部分适用于保山市茶叶标准化生产综合技术规范的低产茶园改造。

2 低产茶园改造

2.1 低产茶园范围

2.1.1 茶树树龄在 30 年以上，树势老化、衰老枝、细弱枝、鸡爪枝、枯枝、地脚枝突出，苔藓、地衣、

病虫危害严重，单产不足 30kg 的茶园。

2.1.2 树龄并不大，但由于重采轻培，导致茶树矮小，产量较低的半衰老和未老先衰的茶园。

2.1.3 茶园树幅不宽，覆盖度不高，每平方尺采摘生产小桩数不合理，每亩茶园有效株数不足 1000

株的茶园。

2.1.4 茶园土壤瘦薄，有机质含量低，水土流失严重，即使增施肥料，也得不到理想效果的茶园。

2.1.5 长期耕作不合理，台面已改变，茶树不在台面上，不便施肥和采摘的茶园。

2.2 低产茶园改造技术

2.2.1 树体改造

2.2.1.1 树冠更新

树冠改造时间为春茶后至秋茶前，即5至8月。树冠更新的主要措施是修剪。

2.2.1.1.1 轻修剪

轻修剪主要用于抑制茶树枝干顶端生长势和更新树冠上局部出现的细弱分枝的茶树。树冠高度控制

在0.8m以内，剪去鸡爪枝、枯枝、地脚枝，达到树冠整齐一致。

2.2.1.1.2 深修剪

采用深修剪技术，剪除密集细弱的“鸡爪枝”层，使茶树重新抽发新枝，提高茶树发芽能力，延长

茶树高产稳产年限。深修剪宜剪去冠面10-15厘米的枝梢，过浅不能达到更新采摘面的目的。经深修剪

后的茶树，以后仍用每年或隔年轻修剪，适当多留新叶，重新养采摘面。

2.2.1.1.3 重修剪

重修剪主要用于一些树龄并不大，树矮小的半衰老和未老先衰的茶树。剪去树高的三分之二，高度

控制在45～60cm，保持树型基本骨架。

2.2.1.1.4 台刈


